
二 零 零 六 年 四 月 七 日   立 法 會 C B ( 2 ) 1 6 0 9 / 0 5 - 0 6 ( 0 5 )號 文 件  
討 論 文 件  

 
立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開 設 一 個 庫 務 署 助 理 署 長 職 級 的 職 位  

並 把 助 理 署 長 （ 行 政 ） 職 位 的 級 別  
由 高 級 首 席 行 政 主 任 降 為 首 席 行 政 主 任  

 
 
建 議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建 議 開 設 一 個 庫 務 署 助 理 署 長 職 級 的 職 位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點 ）， 以 便 出 任 人 員 執 行 助 理 署 長 一 職 以 監 督 財
務 及 物 料 供 應 科 ， 並 把 現 有 助 理 署 長 （ 行 政 ） 職 位 的 級 別 由 高 級

首 席 行 政 主 任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點 ） 降 為 首 席 行 政 主 任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點 ）， 以 便 出 任 人 員 執 行 部 門 秘 書 的 職 務 。 本 文 件 現 就 此 事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見 。  

 
 
背 景  

 
2 .  就 編 制 而 言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康 文 署 ） 是 政 府 五 大 部 門

之 一 ， 負 責 管 理 約 2  0 0 0個 體 育 及 文 化 場 地 。 署 方 負 責 提 供 文 康 服
務 的 首 長 級 常 額 職 位 的 數 目 ， 已 由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時 期 的 1 7個 大 幅
減 至 現 時 的 1 0個 。 為 了 進 一 步 提 高 運 作 效 率 和 成 本 效 益 ， 署 方 審
慎 檢 討 了 轄 下 行 政 部 首 長 級 的 人 手 數 目 。 檢 討 工 作 剛 已 完 成 ， 結

果 確 定 需 要 一 名 屬 常 額 編 制 的 部 門 秘 書 ， 負 責 行 政 及 人 力 資 源 管

理 方 面 的 職 能 ； 並 需 一 名 屬 常 額 編 制 的 助 理 署 長 （ 財 務 ）， 就 署 方

的 財 務 管 理 及 龐 大 經 營 開 支 預 算 （ 在 二 零 零 五 至 零 六 年 度 為 4 8億
元 ） 的 財 政 管 制 事 宜 ， 向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 署 長 ） 提 供 支

援 。 有 關 理 據 詳 載 於 下 文 各 段 。  

 
 
理 由  

 
 
 

3 .  康 文 署 由 三 個 部 別 組 成 ， 即 康 樂 事 務 部 、 文 化 事 務 部 及 行 政

部。其 中 兩 個 行 動 部 別 各 由 一 名 職 級 屬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3點 的 副 署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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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掌 管 ， 而 行 政 部 目 前 則 由 一 名 擔 任 副 署 長 （ 行 政 ） 編 外 職 位 而 職

級 屬 首 長 級 乙 級 政 務 官（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3點 ）的 人 員 掌 管。康 文 署
的 現 行 組 織 圖 載 於 附 件 1。  

 
4 .  在 檢 討 的 過 程 中 ， 署 方 已 訂 立 了 新 的 管 理 架 構 ， 並 鞏 固 了 人

力 資 源 隊 伍 、 財 務 及 合 約 管 理 隊 伍 、 設 施 規 劃 隊 伍 、 資 訊 科 技 隊

伍 及 質 素 審 核 隊 伍 的 運 作 。 根 據 檢 討 期 間 所 得 的 經 驗 ， 我 們 建 議

略 為 調 整 行 政 部 的 分 工 安 排，由 助 理 署 長（ 財 務 ）負 責 監 督 會 計 、

衡 工 量 值 ／ 質 素 審 核 、 物 料 供 應 及 資 訊 科 技 的 職 能 ； 至 於 內 務 管

理 、 人 力 資 源 管 理 及 策 劃 的 職 能 ， 則 由 一 名 職 級 屬 首 席 行 政 主 任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點 ） 的 部 門 秘 書 負 責 執 行 。 此 外 ， 署 方 認 為 在 運
作 上 新 聞 及 公 共 關 係 組 亦 應 向 署 長 直 接 負 責 ， 以 便 就 緊 急 事 故 及

運 作 事 宜 提 供 適 時 支 援 。 建 議 的 人 手 數 目 既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 又 能

發 揮 職 能 作 用 。  

 

 
助 理 署 長 （ 財 務 ） 職 位  

 
5 .  鑑 於 康 文 署 的 工 作 非 常 多 元 化 ， 範 圍 除 涵 蓋 體 育 及 文 化 推 廣

工 作 外 ， 還 包 括 舉 辦 大 型 活 動 、 管 理 及 監 察 各 項 資 助 金 ， 以 及 推

行 外 判 計 劃 等 。 我 們 需 要 實 施 審 慎 的 財 政 管 制 ， 以 確 保 我 們 的 經

營 開 支 預 算 （ 二 零 零 五 至 零 六 年 度 為 4 8 億 元 ） 能 夠 運 用 得 宜 。 署
方 較 早 時 已 檢 討 其 整 體 財 政 運 作 ， 認 為 必 需 一 名 職 級 屬 庫 務 署 助

理 署 長 而 又 富 經 驗 的 專 業 庫 務 會 計 師 負 責 領 導 一 個 專 責 的 財 務 及

物 料 供 應 科 ， 以 監 督 財 務 管 理 、 合 約 管 理 、 資 訊 和 管 制 系 統 、 物

料 供 應 和 倉 貨 管 理 等 工 作 。 因 此 ， 署 方 在 二 零 零 四 年 根 據 獲 授 權

力 試 行 開 設 了 一 個 助 理 署 長 （ 財 務 ） 的 編 外 職 位 ， 其 間 暫 時 凍 結

一 個 助 理 署 長 （ 行 政 ） 職 位 。  

 
6 .  根 據 檢 討 期 間 所 得 的 經 驗 ， 署 方 認 為 應 把 助 理 署 長 （ 財 務 ）

職 位 改 為 常 額 職 位 ， 以 便 出 任 人 員 負 責 指 導 及 監 督 經 重 組 的 財 務

及 物 料 供 應 科 的 運 作 。 屆 時 該 科 將 會 包 括 財 務 組 、 物 料 供 應 組 、

管 理 參 議 及 統 計 組 和 資 訊 科 技 組 。 他 亦 會 在 職 能 上 協 助 署 長 督 導

服 務 質 素 檢 定 組 的 工 作 。 建 議 開 設 助 理 署 長 （ 財 務 ） 職 位 的 理 據

詳 載 於 下 文 第 7 至 1 0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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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理 署 長 （ 財 務 ） 的 職 責 及 工 作 複 雜 程 度 均 有 所 增 加  

 
7 .  在 二 零 零 五 至 零 六 年 度 ， 康 文 署 的 全 年 經 營 開 支 封 套 數 額 龐

大 ， 約 為 4 8 億 元 ， 而 收 入 方 面 則 逾 7 . 3 億 元 。 在 該 年 度 內 ， 署 方
還 負 責 管 理 為 數 3 . 2 1 億 元 的 資 助 金 。 此 外 ， 亦 負 責 處 理 和 管 理 逾
8 5 9 份 合 約，範 圍 由 提 供 潔 淨 服 務、購 備 雀 鳥 飼 料、管 理 泳 屋 以 至
提 供 膳 食 服 務 。 截 至 二 零 零 五 年 年 底 ， 這 些 合 約 總 值 達 3 0 億 元 。  

 
8 .  以 一 個 財 政 結 構 複 雜 而 每 年 經 常 預 算 數 額 又 如 此 龐 大 的 部 門

來 說 ， 必 需 有 一 名 職 級 屬 庫 務 署 助 理 署 長 並 富 經 驗 的 專 業 人 員 擔

任 部 門 的 財 務 經 理 。 出 任 人 員 應 是 部 門 高 層 管 理 隊 伍 的 主 要 成

員 ， 並 在 制 定 部 門 政 策 及 策 劃 過 程 中 擔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 他 亦 須 負

責 策 劃、督 導、監 察 和 管 制 有 關 的 會 計、成 本 計 算 及 採 購 等 工 作 ，

並 須 評 估 新 訂 和 既 定 政 策 及 服 務 對 財 政 和 資 源 的 影 響 。 此 外 ， 他

還 須 制 定 各 種 方 案 以 確 保 能 以 最 有 效 率 的 方 法 達 到 各 項 目 標 。  

 
9 .  助 理 署 長 （ 財 務 ） 向 署 長 負 責 ， 並 與 其 餘 兩 個 行 動 部 別 的 副

署 長 及 隸 屬 該 兩 個 部 別 的 行 政 隊 伍 緊 密 合 作 。 助 理 署 長 （ 財 務 ）

身 為 署 方 的 財 務 經 理 ， 負 責 督 導 和 監 察 財 務 及 物 料 供 應 的 各 項 職

能 ， 特 別 是 以 下 項 目 ：  

 
( a )  策 略 性 財 務 管 理—助 理 署 長（ 財 務 ）負 責 康 文 署 財 務 方 面 的

管 理 、 會 計 及 管 制 職 務 ， 其 中 包 括 制 定 財 務 政 策 及 目 標 ， 研

訂 和 監 控 財 務 表 現 指 標 ， 以 支 援 各 項 財 務 管 理 程 序 。  

 
( b )  資 助 金 管 理—助 理 署 長（ 財 務 ）負 責 管 理 及 監 察 為 體 育 及 藝

術 團 體 提 供 的 資 助 金 ， 包 括 資 助 金 的 分 配 及 支 付 事 宜 、 對 受

資 助 團 體 實 施 開 支 管 制 ， 以 及 發 展 資 訊 及 管 制 系 統 ， 以 確 保

資 助 撥 款 得 以 善 用 。  

 
( c )  合 約 管 理—助 理 署 長（ 財 務 ）負 責 發 展 及 管 理 一 套 有 效 的 合

約 管 理 系 統 ， 以 改 善 用 以 甄 選 和 督 導 承 辦 商 的 標 準 及 做 法 。

他 須 監 察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 修 訂 並 檢 討 各 項 財 務 及 會 計 安 排 ，

以 及 在 部 門 內 全 面 執 行 合 約 條 款 及 條 件 。 他 亦 須 負 責 指 導 和

監 督 合 約 管 理 系 統 （ 即 一 套 把 採 購 及 合 約 管 理 程 序 自 動 化 的

綜 合 電 腦 系 統 ） 的 發 展 工 作 。  

 
( d )  衡 工 量 值 研 究—助 理 署 長（ 財 務 ）負 責 提 供 財 務 意 見、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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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評 估 促 進 效 率 的 計 劃 ， 並 指 導 進 行 有 關 部 門 運 作 的 衡 工 量

值 研 究 和 業 務 流 程 重 整 研 究 。  

 
( e )  發 展 財 務 管 理 及 資 訊 系 統—助 理 署 長（ 財 務 ）負 責 署 內 各 項

財 務 管 理 及 資 訊 系 統 的 發 展 、 管 理 及 保 養 事 宜 ， 包 括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全 面 推 行 採 購 卡 系 統 及 直 接 採 購 系 統 。 該 兩 項 計 劃 將

可 加 快 小 額 物 料 及 服 務 採 購 工 作 的 流 程 及 提 高 其 效 率 ， 上 述

採 購 工 作 的 全 年 開 支 超 過 2 億 元 。  

 
( f )  內 部 審 計 管 理 —署 方 的 服 務 質 素 檢 定 組 負 責 為 部 門 執 行 內

部 審 計 及 各 項 審 查 資 助 金 的 職 能 ， 並 向 署 長 直 接 負 責 以 保 持

其 獨 立 性 。 助 理 署 長 （ 財 務 ） 負 責 就 該 組 上 述 職 能 的 管 理 及

發 展 向 署 長 提 供 意 見 ， 以 確 保 署 方 提 供 服 務 的 專 業 質 素 。 由

於 署 方 的 規 模 及 受 資 助 機 構 的 數 目 與 日 俱 增 ， 上 述 職 能 也 變

得 更 加 重 要 及 繁 複 。  

 
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案  

 
1 0 .  我 們 曾 考 慮 把 助 理 署 長 （ 財 務 ） 職 位 的 級 別 降 至 總 庫 務 會 計
師 級 。 然 而 ， 由 於 助 理 署 長 （ 財 務 ） 作 為 部 門 的 財 務 經 理 ， 其 職

責 及 職 務 已 更 為 繁 複 和 重 要 。 對 於 康 文 署 這 個 大 型 政 府 部 門 來

說，較 為 恰 當 的 做 法 是 由 助 理 署 長（ 財 務 ）執 行 部 門 的 財 務 職 責 ，

以 便 為 市 民 提 供 合 乎 成 本 效 益 的 服 務 。  

 
 
部 門 秘 書 職 位  

 
部 門 行 政  

 
1 1 .  部 門 秘 書 向 署 長 負 責 。 行 政 部 解 散 後 ， 新 成 立 的 行 政 科 將 設
有 總 務 組 、 人 事 事 務 組 、 人 力 資 源 組 、 翻 譯 組 和 訓 練 組 ， 由 部 門

秘 書 負 責 督 導 並 監 察 其 運 作 。 部 門 秘 書 必 須 能 夠 獨 立 處 理 各 項 部

門 行 政 職 能 ， 包 括 研 訂 促 進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的 策 略 、 制 定 並 執 行

有 關 保 護 個 人 資 料 和 平 等 機 會 的 部 門 政 策 、 研 訂 切 合 運 作 需 要 的

跨 部 別 訓 練 策 略 ， 以 及 在 部 門 內 推 廣 環 保 管 理 策 略 。 我 們 認 為 由

一 名 屬 首 席 行 政 主 任 職 級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履 行 這 些 職 責 實 屬 恰 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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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力 資 源 管 理  

 
1 2 .  康 文 署 現 有 全 職 僱 員 約 9  6 0 0 名，人 手 編 制 相 當 複 雜。此 外 ，
每 年 服 務 需 求 高 峰 期 間，署 方 還 須 聘 請 數 千 名 兼 職 人 員，如 導 師 、

嘉 年 華 活 動 幹 事 、 帶 位 員 、 票 務 助 理 員 等 。 部 門 秘 書 身 為 部 門 人

力 資 源 經 理 ， 須 負 責 全 盤 的 人 力 資 源 管 理 職 能 ， 包 括 招 聘 、 聘 用

條 款 和 福 利 、 訓 練 和 發 展 、 晉 升 、 人 手 編 制 控 制 、 人 力 規 劃 和 員

工 接 任 計 劃 、 紀 律 、 服 務 條 件 等 。 部 門 秘 書 也 須 監 察 員 工 關 係 事

宜 。 目 前 ， 署 方 共 有 1 9 個 職 工 會 ／ 協 會 分 別 代 表 署 內 不 同 職 系 和
組 別 的 員 工 。 除 了 通 過 部 門 協 商 委 員 會 和 一 般 職 系 協 商 委 員 會 這

些 正 式 諮 詢 機 制 與 員 工 溝 通 外 ， 署 方 另 有 一 項 良 好 措 施 ， 就 是 定

期 每 年 兩 次 與 個 別 職 工 會 會 面 。 部 門 秘 書 會 策 導 轄 下 負 責 員 工 關

係 的 小 組，促 進 署 內 的 縱 向 和 橫 向 溝 通，並 擔 任 該 署 逾 1  8 0 0 名 一
般 職 系 人 員 的 主 管。在 制 定 人 力 資 源 策 略 以 管 理 全 體 部 門 人 員（ 包

括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 方 面 ， 部 門 秘 書 也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  

 
整 體 設 施 規 劃  

 
1 3 .  副 署 長 （ 康 樂 事 務 ） 會 擔 任 部 門 設 施 規 劃 的 整 體 統 籌 人 員 ，
負 責 統 籌 文 康 設 施 的 規 劃 政 策 和 策 略 ， 並 就 有 關 工 程 項 目 的 規 劃

事 宜 監 督 與 區 議 會 的 協 調 工 作 。 部 門 秘 書 會 為 副 署 長 （ 康 樂 事 務 ）

提 供 支 援 ， 協 助 監 察 所 有 工 程 項 目 的 落 實 情 況 ， 並 與 兩 個 行 動 部

別 合 作 甄 別 優 先 處 理 的 工 程 項 目 。  

 
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案  

 
1 4 .  我 們 曾 考 慮 可 否 在 內 部 調 配 人 手 承 擔 上 述 職 務 ， 但 以 如 此 大
型 的 部 門 而 言 ， 由 現 職 首 長 級 人 員 分 擔 部 門 秘 書 職 務 的 做 法 並 不

可 行 ， 因 為 此 舉 難 免 影 響 他 們 履 行 本 身 的 職 務 。 因 此 ， 依 上 述 建

議 把 助 理 署 長 （ 行 政 ） 職 位 的 級 別 由 高 級 首 席 行 政 主 任 降 為 首 席

行 政 主 任 ， 實 屬 最 佳 方 法 。  

 
 
附件2至4 

 

1 5 .  助 理 署 長 （ 財 政 ） 和 部 門 秘 書 兩 個 擬 設 職 位 的 職 責 說 明 ，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2和 附 件 3。 康 文 署 的 修 訂 首 長 級 職 制 圖 載 於 附 件 4。  

 
 
 

/對 ..... 



第 6 頁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1 6 .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 實 施 有 關 建 議 所 需 增 加 的 年 薪 開 支 為
1 , 1 4 4 , 2 0 0 元 。 至 於 所 需 增 加 的 每 年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 包 括 薪 金
和 員 工 附 帶 福 利 開 支 ）， 則 為 1 , 7 8 4 , 0 0 0 元 。 二 零 零 六 至 零 七 年 度
的 預 算 內 已 有 足 夠 款 項 ， 支 付 有 關 建 議 的 開 支 。  

 
 
意 見 徵 詢  

 
1 7 .  請 各 委 員 提 供 意 見 ， 以 決 定 是 否 支 持 建 議 ， 為 上 文 第 1 段 所

述 目 的 而 開 設 助 理 署 長 （ 財 政 ） 的 職 位 ， 以 及 把 助 理 署 長 （ 行 政 ）

職 位 的 級 別 由 高 級 首 席 行 政 主 任 降 為 首 席 行 政 主 任 。 如 委 員 支 持

有 關 建 議 ， 我 們 會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五 月 三 日 財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交 有 關 建 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政 事 務 局  
二 零 零 六 年 三 月  



 
附件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現行首長級職制圖  
 

 署長  
 

 
文化事務部  

副署長（文化）  
 行政部  
 副署長（行政）

(s) 
 康樂事務部  
 副署長（康樂事務）  

   
  

 （規劃策略和政策）  
高級參事（總部）  
  

   
 

演藝科 文物及博物館科 圖書館及發展科 職系管理及 
支援組

# 
總務組

# 

人事事務組
# 

人力資源組
# 

財務及 
物料供應科 

資訊科技科 服務質素 
檢定組

# 
康樂事務 
第一分科 

康樂事務 
第二分科 

康樂事務 
第三分科 

東亞運動會

籌備委員會

秘書處
# 

職系管理及 
支援組# 

    訓練組
#         

助理署長 
（演藝） 

助理署長 
（文博） 

助理署長 
（圖書館及發展） 

 
 

翻譯組
# 助理署長 

（財務）
(s) 

資訊科技科 
總監

@ 

新聞及 
公共關係組

# 
 

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1

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2

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3   

     

 

財務組
# 

物料供應組
# 

管理參議及 
統計組

# 

   策劃事務

組 #   

          
策劃和管理 
表演場地 
全港性文娛 
節目 
監察對藝團 
的資助 

博物館、保存

文物、古物

和古蹟事宜 
電影節和電影 
資料館 
文化交流節目 

圖書館服務和文

學藝術 
管理公共圖書

館、室內體育

館和音樂事務

處 
城市電腦售票網

的運作 
研究和發展活動 

行政、資源和

職系管理職

能 

部門行政支援

服務 
人力資源管理 
職能 
訓練 
翻譯和傳譯 
服務 
運輸服務 
規劃策略和 
政策 

 
 

部門會計和 
預算管制 
資源分配工作 
收款 
檢討各項收費 
物料供應和倉

庫事宜 
重整業務流程 
衡工量值研究 
基準調查 
研究和統計 

策劃、管理和

發展部門的

資訊科技系

統和服務 

內部審計 
檢定服務質素 
 
部門宣傳工作

和公共關係

事宜 
發布資料 
 

設施管理 
外判服務 
公私營機構 
合夥計劃 

檢控和牌照 
電腦化計劃 
負責九龍康 
樂設施、 
康體節目／

服務的管 
理和行政 
工作 

策劃九龍區 
的基本工 
程計劃 

節目管理 
體育資助和 
推廣 

學校體育推

廣計劃 
社區體育會

計劃 
大型活動 
負責港島康

樂設施、康

體節目／

服務的管

理和行政

工作 
策劃港島區

的基本工

程計劃 

園藝和環境美

化事宜 
推廣綠化工作 
合約管理 
管理動物園 
和鳥舍 

監管戶外活動

中心設施

和非政府

機構營舍 
負責新界和離

島 康 樂 設

施、康體節

目／服務的

管理和行政

工作 
策劃新界區的

行政和秘

書支援服

務 

行政、資源

和職系管理

職能 
 
統籌和策劃

基本工程計

劃 

註：  (S) 首長級編外職位 
 @ 薪級屬首長級薪級第 1 點的合約人員  
 # 該組別由一位薪酬介乎總薪級第 45至 49點的人員領導 

       基本工程計

劃 
 

 

  （規劃策略和政策）  

副署長（行政）負責規劃策略和政策，而助理署長（康樂事務）2

和助理署長（康樂事務）3則負責策劃事務組的行政督導工作。策

劃事務組的職能是要為康樂事務部和文化事務部在規劃工程項目

方面提供支援。 



附 件 2  

 
職 責 說 明  

 
 

職   銜 ： 助 理 署 長 （ 財 務 ）  

 
職   級 ： 庫 務 署 助 理 署 長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  

 
直 屬 上 司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  

 
1 .  監 督 部 門 內 提 供 的 財 務 、 會 計 和 採 購 服 務 ， 就 財 務 和 採 購 事 宜 提 供 專 業

意 見 ， 並 指 導 財 務 管 理 政 策 和 新 措 施 的 推 行 。  

 
2 .  出 任 多 個 策 劃 及 資 源 委 員 會 ／ 督 導 小 組 的 成 員 ， 負 責 策 略 性 財 務 規 劃 ，

以 便 發 展 新 服 務 或 擴 展 服 務 ； 在 制 訂 政 策 方 面 提 供 有 關 財 政 承 擔 的 意

見 ； 評 審 各 項 促 進 效 率 措 施 ， 以 及 指 導 衡 工 量 值 研 究 的 進 行 。  

 
3 .  指 導 周 年 預 算 的 擬 備 工 作 ， 以 及 監 察 財 政 資 源 的 調 配 ， 以 符 合 各 部 別 ／

科 別 的 要 求 和 部 門 的 整 體 目 標 。  

 
4 .  擔 任 合 約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 負 責 發 展 、 檢 討 及 監 察 部 門 在 策 略 性 合 約

管 理 及 行 政 方 面 的 政 策 及 措 施 的 推 行 情 況 ， 以 期 改 善 和 劃 一 署 內 各 部 別

在 甄 選 和 監 管 承 辦 商 、 管 理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和 執 行 合 約 條 文 方 面 的 標 準 及

做 法 。  

 
5 .  在 三 個 藝 團 公 司 化 及 香 港 康 體 發 展 局 解 散 後 ， 就 提 供 資 助 給 康 樂 及 文 化

團 體 的 政 策 及 機 制 方 面 提 供 意 見 ， 並 進 行 監 察 和 檢 討 。  

 
6 .  監 督 所 有 財 務 管 理 資 料 系 統 及 財 務 指 標 的 制 訂 、 推 行 及 系 統 保 養 工 作 ，

包 括 負 責 在 部 門 財 務 系 統 及 有 關 活 動 方 面 有 效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  

 
7 .  根 據 相 關 的 政 策 目 標 及 成 本 因 素 ， 統 籌 有 關 文 康 服 務 各 項 收 費 的 檢 討 工

作 ， 並 就 有 關 的 檢 討 工 作 徵 詢 民 政 事 務 局 和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的 意 見 。  

 
8 .  監 督 及 指 導 管 理 參 議 及 統 計 組 的 工 作 ， 為 重 整 業 務 流 程 、 減 省 不 必 要 的

繁 瑣 手 續 及 更 佳 的 服 務 模 式 提 供 意 見 及 支 援 ， 以 期 提 高 生 產 力 。  

 
/9. ..... 



9 .  指 導 及 監 督 資 訊 科 技 組 的 運 作 。  

 
1 0 .  在 職 能 上 協 助 署 長 督 導 服 務 質 素 檢 定 組 的 工 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 件 3  

 
職 責 說 明  

 
 

職   銜  ： 部 門 秘 書  

 
職   級  ： 首 席 行 政 主 任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  

 
直 屬 上 司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  

 
1 .  督 導 並 監 察 總 務 組 、 人 事 事 務 組 、 人 力 資 源 組 、 翻 譯 組 和 訓 練 組 的 日 常

運 作 。  

 
2 .  督 導 並 監 察 有 關 組 別 執 行 部 門 的 人 力 資 源 管 理 職 能 ， 例 如 招 聘 、 聘 用 條

款 和 福 利 、 訓 練 和 發 展 、 晉 升 、 人 手 編 制 控 制 、 人 力 規 劃 和 員 工 接 任 計

劃 、 紀 律 、 服 務 條 件 等 。  

 
3 .  就 人 力 資 源 政 策 和 規 劃 的 制 定 和 實 施 事 宜 ， 為 高 層 首 長 級 人 員 策 劃 並 提

供 策 略 上 和 後 勤 方 面 的 支 援 。  

 
4 .  制 定 有 關 員 工 關 係 和 員 工 諮 詢 的 策 略 和 工 作 計 劃 、 處 理 員 工 關 係 和 訓 練

事 宜 ， 以 及 擔 任 部 門 協 商 委 員 會 管 方 代 表 兼 部 門 訓 練 委 員 會 主 席 。  

 
5 .  擔 任 部 門 內 全 體 一 般 職 系 人 員 的 主 管 兼 一 般 職 系 協 商 委 員 會 主 席 。  

 
6 .  監 督 為 部 門 提 供 的 行 政 支 援 服 務 ， 包 括 辦 公 室 組 織 、 程 序 、 保 安 、 辦 公

地 方 分 配 、 辦 公 室 器 材 、 記 錄 備 存 、 翻 譯 服 務 、 文 書 和 秘 書 服 務 等 。  

 
7 .  為 副 署 長 （ 康 樂 事 務 ） 提 供 支 援 ， 協 助 監 察 各 項 規 劃 ╱ 興 建 中 工 程 項 目

的 落 實 進 度 ， 並 與 兩 個 行 動 部 別 合 作 甄 別 優 先 處 理 的 工 程 項 目 。  

 
8 .  制 定 並 執 行 策 略 ， 以 落 實 各 項 特 別 管 理 措 施 ， 例 如 推 廣 使 用 中 文 ； 根 據

《 公 開 資 料 守 則 》向 公 眾 提 供 資 料；制 定 有 關 保 護 個 人 資 料、歧 視 條 例 、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的 部 門 政 策 ； 以 及 制 訂 並 推 行 提 高 員 工 環 保 意 識 的 措

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建議首長級職制圖  

 
             署長           
                        
                        
   文化事務部       康樂事務部            
   副署長(文化)      副署長(康樂事務)            
          高級參事(總部)         

                   
                        
                        

 
演藝科 文物及博物館科 圖書館及發展科 職系管理及 

支援組
# 

康樂事務 
第一分科 

康樂事務 
第二分科 

康樂事務 
第三分科 

職系管理及

支援組# 
東亞運動會

籌備委員會

秘書處
# 

 
行政科 

 

財務及 
物料供應科 

服務質素

檢定組
# 

 

新聞及公 
共關係組

# 

 

             
助理署長 
（演藝） 

助理署長 
（文博） 

助理署長 
（圖書館及發展） 

 
 

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1

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2 

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3 

策劃事務組#  部門秘書* 
(首長級薪級 
第 1點) 

助理署長 
(財務) ^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策劃和管理 
表演場地 

全港性文娛 
節目 

監察對藝團 
的資助 

博物館、保存

文物、古物

和古蹟事宜 
電影節和電影 
資料館 

文化交流節目 

圖書館服務和文

學藝術 
管理公共圖書

館、室內體育

館和音樂事務

處 
城市電腦售票網

的運作 
研究和發展活動 

行政、資源 
和職系管 
理職能 

設施管理 
外判服務 
公私營機構 
合夥計劃 

檢控和牌照 
電腦化計劃 
負責九龍康 
樂設施、 
康體節目／ 
服務的管 
理和行政 
工作 

策劃九龍區 
的基本工 
程計劃 

節目管理 
體育資助和推廣

學校體育推廣計

劃 
社區體育會計劃

大型活動 
負責港島康樂

設施、康體節

目／服務的

管理和行政

工作 
策劃港島區的基

本工程計劃 

園藝和環境美化

事宜 
推廣綠化工作 
合約管理 
管理動物園 
和鳥舍 

監管戶外活動中

心設施和非

政府機構營

舍 
負責新界和離島

康樂設施、康

體節目／服務

的管理和行政

工作 
策劃新界區的基

本工程計劃 

行政、資源

和職系

管理職

能 
 
統籌和策

劃基本

工程計

劃 

行政和秘書

支援服務 
部門行政支援

服務 
人力資源管理

職能 
訓練 
運輸服務 
翻譯和傳譯 
服務 

 
 

部門會計和 
預算管制 

資源分配工作 
收款 
檢討各項收費 
物料供應和倉

庫事宜 
重整業務流程 
衡工量值研究 
基準調查 
研究和統計 
@策劃、管理
和發展部

門的資訊

科技系統

和服務 

內部審計 
檢定服務質

素 
 

部門宣傳工作

和公共關係

事宜 
發布資料 
 

 
 
註：  * 建議把職位的級別由高級首席行政主任降為首席行政主任  
 ^ 建議把首長級編外職位改為常額職位 
 @ 財務及物料供應科轄下的資訊科技組由薪級屬首長級薪級第 1點的合約人員領導 
 # 該組別由一位薪酬介乎總薪級第 45至 49點的人員領導 
 

部門秘書會為副署長（康樂事務）提供支援，協助監察

工程項目的落實情況，而助理署長（康樂事務）2和助
理署長 （康樂事務） 3則負責策劃事務組的行政督導
工作。策劃事務組的職能是要為康樂事務部和文化事務

部在規劃工程項目方面提供支援。 


